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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關子嶺(含枕頭山附近地區)特定區 
都市設計準則 

中華民國 101年 12月 18日府都設字第 1011023600 號函訂定 

 

壹、本次都市設計準則依據及審議範圍、層級 

一、本設計準則依「變更關子嶺(含枕頭山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22點及第 24點規定

辦理。 

二、本計畫區之都市設計審議範圍為計畫內各項公共工程開發，及旅館區、遊

樂區之申請建築基地。 

三、審議層級 

(一)各項公共工程開發，其審議層級如下： 

1.符合下列各項條件之ㄧ者，應提送委員會審議： 

(1)公共工程預算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2)公共設施用地施工面積達一公頃以上。 

(3)因基地條件特殊情況，未能依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辦理。 

(4)對都市景觀影響重大，經幹事會認有提本會審議必要之案件。 

2.公共工程預算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未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且其公共設施

用地施工面積未滿一公頃者，應提送幹事會審議。 

3.公共工程預算未達新臺幣二千萬元者，由建築管理主管機關或工程主辦單

位依都市設計審議原則查核。 

(二)一般建築之開發，其審議層級如下： 

1.符合下列各項條件之ㄧ者，應提送委員會審議： 

(1)基地面積二千平方公尺以上。 

(2)因基地條件特殊情況，未能依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辦理。 

2.基地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上，未達二千平方公尺者，應提送幹事會審議。 

3.基地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者，由建築管理主管機關依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查核。 

第一款公共工程預算計算，不含無涉都市景觀項目之地下構造物或建築

物內部構造。 

四、本設計準則如因基地條件限制且經「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得不受本設計準則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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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區設計準則 

一、湖泊休閒風貌區 

(一)湖泊休閒風貌區主要管制目標在於建構計畫區整體門戶意象，其相關策略

說明如后： 

1.塑造進入關子嶺及白河水庫整體門戶意象氛圍。 

2.白河水庫之水域空間及公(1)公園為意象核心。 

3.藉由旅乙(1)在外部空間的休閒氛圍塑造，以及建築形式對於旅館機能的

明確反映。 

(二)其範圍北經白水溪至計畫區北界，東至農業區與保護區分界，西至計畫區

西界，南至計畫區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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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開放空間、人行空間或步道系統 

1.建築基地範圍內之原有水路應予以維持並不得加蓋，除有必要公共設施經

過須加蓋箱涵，得經相關主管機關同意，另因建築基地合併開發之設計需

求或原有水路臨接計畫道路造成指定建築線後須以板橋等方式跨越通行

者，經「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受此限。 

2.建築基地範圍內之原有水路兩側退縮建築至少 5公尺，退縮空間應予以綠

化；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另考量私密性，退縮空間得設置圍

牆或綠籬，惟圍牆高度不得大於 1.5公尺。原有水路之位置詳原有水路位

置示意圖(圖 1)。 

3.公共設施、機關用地、商一，以及旅乙(1)臨主 4號道路等之建築基地應

沿道路設置至少 3公尺以上之無遮簷人行空間；另無遮簷人行空間之設計

應與道路路權內之人行空間整合設計。 

4.廣場式開放空間 

指定留設開放空間的面積、大小需符合下表之規定，並與周邊景觀共

同設計之。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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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運輸系統 

地面層設置停車空間之配置應符合下列原則： 

1.汽車及機車戶外停車空間之綠化面積應達 25%。 

2.採集中式管理之戶外停車位數量達 5部(含)以上者，其停車場應以景觀綠

美化等方式適當隔離於公共視野外。 

(五)建築基地細分規模限制 

旅乙(1)之建築基地臨接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之面寬應至少達 15公尺，

最小基地開發面積應至少 1,500平方公尺。 

(六)建築量體、造型及公共設施用地景觀 

1.建築物量體、造型 

(1)旅乙(1)之建築物沿計畫道路境界線10公尺範圍內之建築物高度不得大

於 12公尺；另沿原有水路兩側 5公尺至 10公尺範圍內之建築物高度不

得大於 15公尺。 

(2)旅乙(1)之建築物主要入口應利用雨遮或門廊等元素強化入口意象，其

最小深度不得小於 1.5公尺。 

(3)旅乙(1)設置圍牆之立面面積應有 20%以上之面積以親自然材料表現。 

(4)機(1-2)用地之建築物量體應留設適當之視覺走廊(以停(1)留設之廣場

式開放空間為視點)空間，以保障停(1)、主四號道路等公共設施與白河

水庫水域空間之視覺可及性。 

(5)機(1-1)用地之建築物量體除應與白河水庫水域空間取得良好之對應關

係外，亦可考量配合周圍之公(1)設置觀景設施。 

(6)本範圍之建築物表面的材料，不得使用炫光材料。壁色應採用彩度較低，

明度較高之顏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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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設施用地景觀 

(1)公(1)公園之規劃設計應以發展水岸及自然景觀為主，其觀景設施應考

量觀賞大仙寺，以提昇賞景之品質。 

(2)公(1)公園之規劃設計應配合機(1-2)用地之建築物量體留設適當之視

覺走廊空間，以保障停(1)、主四號道路等公共設施與白河水庫水域空

間之視覺可及性。 

(3)本範圍內之人孔蓋板、消防栓、交通號誌、電信、電力箱及自來水相關

公用設備等公用設施設備需予以景觀美化處理，並盡量設置於道路中央

分隔島，若無分隔島可設置者，則需設置於人行道最外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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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悠閒山城風貌區 

(一)悠閒山城風貌區主要管制目標在於強化既有山景地區之聚落意象，其相關

策略說明如后： 

1.塑造一個環境品質良好，且得以明確地表山坡地形、紋理之景觀意象。 

2.強化商業區節慶氣氛之塑造，建構具休閒意象之山城聚落。 

(二)其範圍北至白水溪，東至農業區與保護區分界，西至農業區與保護區分界，

南至計畫區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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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開放空間、人行空間或步道系統 

1.建築基地範圍內之原有水路應予以維持並不得加蓋，除有必要公共設施經

過須加蓋箱涵，得經相關主管機關同意，另因建築基地合併開發之設計需

求或原有水路臨接計畫道路造成指定建築線後須以板橋等方式跨越通行

者，經「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受此限。 

2.建築基地範圍內之原有水路兩側退縮建築至少 5公尺，退縮空間應予以綠

化；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另考量私密性，退縮空間得設置圍

牆或綠籬，惟圍牆高度不得大於 1.5公尺。原有水路之位置詳原有水路位

置示意圖(圖 2)。 

3.公共設施、機關用地及第二種電信事業專用區等應沿計畫道路設置至少 3

公尺以上之無遮簷人行空間；另無遮簷人行空間之設計應與計畫道路路權

內之人行空間整合設計。 

4.廣場式開放空間 

指定留設開放空間的面積、大小需符合下表之規定，並與周邊景觀共

同設計之。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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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運輸系統 

地面層設置停車空間之配置應符合下列原則： 

1.汽車及機車戶外停車空間之綠化面積應達 25%。 

2.採集中式管理之戶外停車位數量達 5部(含)以上者，其停車場應以景觀綠

美化等方式適當隔離於公共視野外。 

(五)建築量體、造型、色彩及公共設施用地景觀 

1.建築物量體、造型 

(1)機(2-1)用地之建築物量體應利用高度、雕塑化等設計手法來塑造出具

視覺焦點效果之地標建築物。 

(2)機(2-1)之建築物沿原有水路兩側 5公尺至 10公尺範圍內之建築物高度

不得大於 15公尺。 

2.建築物色彩 

(1)本範圍之建築物表面的材料，不得使用炫光材料。壁色應採用彩度較低，

明度較高之顏色為主。 

(2)機(2-1)用地之建築物為呈現具視覺焦點意象之功能，應藉由部分建築

元素(如雨庇、窗台、入口門廊等)以高明度及中、高彩度為主之色彩來

強化其視覺效果。其餘表面材料、壁面色彩依前項之規定辦理。 

3.公共設施用地景觀 

本範圍內之人孔蓋板、消防栓、交通號誌、電信、電力箱及自來水相

關公用設備等公用設施設備需予以景觀美化處理，並盡量設置於道路中央

分隔島，若無分隔島可設置者，則需設置於人行道最外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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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景遊憩風貌區 

(一)山景遊憩風貌區主要管制目標在於提昇既有遊憩環境之品質，其相關策略

說明如后： 

1.提昇碧雲寺、水火同源等景點之遊憩品質。 

2.提昇商業區之視覺景觀品質，由景點鄰近地區視覺環境品質之提升強化意

象呈現。 

3.南 96動線上之遠眺功能應予保障，強化山景意象之特徵。 

(二)其範圍北至白水溪，東至既有水文溝渠，西至農業區與保護區分界，南至

關子嶺風景區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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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開放空間、人行空間或步道系統 

1.公共設施、機關用地、遊樂區等應沿計畫道路設置至少 3公尺以上之無遮

簷人行空間；另無遮簷人行空間之設計應與計畫道路路權內之人行空間整

合設計。 

2.廣場式開放空間 

指定留設開放空間的面積、大小需符合下表之規定，並與周邊景觀共

同設計之(詳圖 3所示)。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 

 

(四)交通運輸系統 

地面層設置停車空間之配置應符合下列原則： 

1.汽車及機車戶外停車空間之綠化面積應達 25%。 

2.採集中式管理之戶外停車位數量達 5部(含)以上者，其停車場應以景觀綠

美化等方式適當隔離於公共視野外。 

(五)建築造型、色彩及公共設施用地景觀 

1.建築物造型 

(1)機(5)用地與遊(1)之建築物量體應考量停(3-4)、主二號道路等公共設

施之視覺可及性與穿透性，其中機(5)用地與遊(1)之高度限制為 10公

尺，並回應其鄰近之地形地貌景觀，藉由高低錯落的量體提供具遠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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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平台空間。 

(2)機(5)用地、遊(1)、公(3-3)及公(3-4)之建築材料為形塑與環境整合之

意象，建議以輕巧具自然穿透性之材料(親自然材料)作為立面的表現元

素，並強調立面的透空率以達輕巧的視覺效果。 

(3)商二沿計畫道路之建築高度限制為 10公尺，此外，為有效形塑人性尺

度之商業街道意象，故其廣告招牌設施物應小型化，並應符合下列規

定： 

A.正面式招牌廣告縱長不得超過 1公尺； 

B.側懸式招牌廣告縱長不得超過 3公尺； 

C.設置於地面之樹立廣告高度不得超過 3公尺。 

2.建築物色彩 

(1)本範圍之建築物表面的材料，不得使用炫光材料。壁色應採用彩度較低，

明度較高之顏色為主。 

(2)機(5)用地之建築物為呈現具視覺焦點意象之功能，應藉由部分建築元

素(如雨庇、窗台、入口門廊等)以高明度及中、高彩度為主之色彩來強

化其視覺效果。其餘表面材料、壁面色彩依前項之規定辦理。 

3.公共設施用地景觀 

(1)公(3-1)、公(3-2)、公(3-3)、公(3-4)公園之規劃設計應以發展自然景

觀為主，其觀景設施應考量觀賞枕頭山或水火同源或碧雲寺，以提昇賞

景之品質。 

(2)本範圍之人孔蓋板、消防栓、交通號誌、電信、電力箱及自來水相關公

用設備等公用設施設備需予以景觀美化處理，並盡量設置於道路中央分

隔島，若無分隔島可設置者，則需設置於人行道最外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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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城溫泉渡假風貌區 

(一)山城溫泉渡假風貌區主要管制目標在於提昇溫泉活動環境品質，並建構具

自明性之渡假聚落意象，其相關策略說明如后： 

1.沿線 175主軸動線呈現關子嶺人文歷史元素塑造為意象核心。 

2.豐富的地形地貌景觀特質為意象強化之重要目標。 

3.塑造層次豐富之溫泉區景觀。 

(二)其範圍北至白水溪，東至本計畫區東界，西以既有水文溝渠分界，南至本

計畫區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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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開放空間、人行空間或步道系統 

1.住一、住二、商二、旅甲、旅甲(2)內之建築基地範圍應沿河川區兩側退

縮建築至少 5公尺並予以綠化。旅乙(2)應沿原有水路之區位劃設開放空

間用地。 

2.建築基地範圍內之原有水路應予以維持並不得加蓋，除有必要公共設施經

過須加蓋箱涵，得經相關主管機關同意，另因建築基地合併開發之設計需

求或原有水路臨接計畫道路造成指定建築線後須以板橋等方式跨越通行

者，經「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受此限。 

3.建築基地範圍內之原有水路兩側退縮建築至少 5公尺，退縮空間應予以綠

化；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另考量私密性，退縮空間得設置圍

牆或綠籬，惟圍牆高度不得大於 1.5公尺。原有水路之位置詳原有水路位

置示意圖(圖 4)。 

4.公共設施、機關用地、遊樂區等應沿計畫道路設置至少 3公尺以上之無遮

簷人行空間；另無遮簷人行空間之設計應與計畫道路路權內之人行空間整

合設計。 

5.廣場式開放空間 

指定留設開放空間的面積、大小需符合下表之規定，並與周邊景觀共

同設計之。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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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運輸系統 

地面層設置停車空間之配置應符合下列原則： 

1.汽車及機車戶外停車空間之綠化面積應達 25%。 

2.採集中式管理之戶外停車位數量達 5部(含)以上者，其停車場應以景觀綠

美化等方式適當隔離於公共視野外。 

(五)建築量體造型、材料、色彩及公共設施用地景觀 

1.建築物造型 

(1)旅甲、旅甲(1)之建築物立面應考量相鄰房舍立面尺度予以適當分割。 

(2)旅甲(2)、旅乙(2)之建築物沿計畫道路境界線 10公尺範圍內之建築物

高度不得大於 12公尺。 

(3)住一、住二、商二、旅甲(2)內之建築物沿河川區兩側 5公尺至 10公尺

範圍內之建築物高度不得大於 15公尺；旅甲、旅甲(1)內之建築物沿原

有水路兩側退縮地 5公尺至 10公尺範圍內之建築物高度不得大於 15公

尺。 

(4)旅甲、旅甲(1)之建築物主要入口應利用雨遮或門廊等元素強化入口意

象，其最小深度不得小於 1.5公尺。其材料應以木材為主，形式應以斜

屋頂為主。 

(5)旅甲、旅甲(1)設置圍牆之立面面積應有 20%以上之面積以親自然材料表

現。 

(6)遊(2)之建築物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A.於縣 175道路上向北之視域空間之建築物量體應藉由高低錯落的量體

回應其東側之河谷地形地貌景觀。 

B.建築物量體應避免影響其東側山稜線於縣 175道路上的視覺品質。 

(7)屋頂形式 

A.舊溫泉旅館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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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甲、旅甲(1)屬於舊溫泉旅館聚落應設置斜屋頂以重塑其「日據

時代」之溫泉旅館氛圍，其斜屋頂投影面積不得小於建築面積之80％，

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A)斜屋頂投影面積之計算得依各樓層設置斜屋頂投影面積之總和累

計。 

(B)斜式女兒牆之投影面積不得計入。 

前項斜屋頂之材料以深色屋瓦優先，禁止使用塑膠浪板及鐵皮

材質，並不得裸露水塔、加熱筒等有礙觀瞻之附屬設施且其屋頂之

排水應以適當之設施導引至地面排水系統並與立面整合設計。 

B.新興溫泉旅館區 

旅甲(2)、旅乙(2)屬於新興溫泉旅館區，可使用不同於舊溫泉旅

館聚落之屋頂形式，建議可採用輕巧之材料(親自然材料)，以有效地

與舊溫泉旅館聚落之意象產生區別。 

(8)面臨道路之斜屋頂其屋簷應出挑，其出挑深度及形式，得依建築基地開

發規模不同調整之，惟出挑應至少達 0.5公尺(距離外牆)。 

2.建築物材料與色彩 

(1)本範圍之建築物表面的材料，不得使用炫光材料。壁色應採用彩度較低，

明度較高之顏色為主。 

(2)機(3-1)用地在低層部材料應採用親自然材料以兼顧整體的視覺協調性；

高層部應藉由部分建築元素(如雨庇、窗台、入口門廊等)以高明度及中、

高彩度為主之色彩來強化其視覺效果。其餘表面材料、壁面色彩依前項

之規定辦理。 

3.公共設施用地景觀 

(1)公(4-1)、公(4-2)、停(4-2)、停(4-3)之規劃設計應以發展自然景觀為

主，其觀景設施應考量觀賞關子嶺溫泉聚落或枕頭山或大棟山，以提昇

賞景之品質。 

(2)本範圍內之人孔蓋板、消防栓、交通號誌、電信、電力箱及自來水相關

公用設備等公用設施設備需予以景觀美化處理，並盡量設置於道路中央

分隔島，若無分隔島可設置者，則需設置於人行道最外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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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環境保護設施設置 

一、特定區內垃圾貯存空間應於基地地面層室內外無妨礙衛生及觀瞻處以集中

方式設置。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設置於法定空地者，應有適當之景觀遮蔽

及公共衛生維護設施，鄰接建築退縮線或地界線時應距離 2公尺以上。 

二、集中垃圾貯存空間，應留設 3.5公尺寬之車道連接道路。垃圾貯存空間位

於室內者，其車道之淨高最小為 2.5公尺。 

三、特定區內建築開發之污水管線不得排入原有水路。 

 

肆、管理維護 

一、如有設置排放廢氣或排煙設備之必要時，其排放口之位置與朝向，應避免

朝向道路。 

二、廣告物管理： 

(一)特定區廣告招牌之設置，其材質應與周圍自然環境調和，建議以親自然材

料為主。 

(二)面臨幹 1號(縣 172路段)道路等之建築物不得設置側懸式廣告物(如廣告

招牌、看板、形象識別設施等)。 

(三)禁止將廣告招牌設置於屋頂上。 

三、管線、水塔、取供設備等類似之設備設施，應配合建築物之量體、立面等

加以遮蔽，不得暴露於公園、停車場、道路、人行步道、配合原有水路建

築退縮地、配合河川區建築退縮地等的視覺範圍內。 

四、本計畫區之旅館區開發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湖泊休閒風貌區：應依旅乙(1)之相關準則辦理。 

(二)悠閒山城風貌區：應依旅甲(2)、旅乙(2)之相關準則辦理。 

(三)山城溫泉渡假風貌區：應依旅甲(2)、旅乙(2)之相關準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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